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工银瑞信瑞盛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盛一年定开纯债债券发起式

011943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21年5月20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2025年6月27日

2025年6月27日

2025年6月27日

2025年6月27日

注：1、本基金的第四个封闭期为上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该封闭期首

日所对应的第一年年度对日的前一日止。即2024年6月27日至2025年6月26日。年度对日指

某一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年度中的对应日期，若该日历年度中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该年度

对日为该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年度中的对应月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若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

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2、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进入下一个开放期，本次开

放期时间为 2025年 6月 27日至 2025年 7月 24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及转换申

请。

3、本基金自2025年7月25日起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及

转换申请。

2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

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次开放期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24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

及转换申请。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

换。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

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

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

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单个基金账户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每笔最低

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

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

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

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3.2.1前端收费

费用种类

申购费率

情形

M＜100万

100万≤M＜300万

300万≤M＜500万

M≥500万

费率

0.40%
0.30%
0.20%

按笔收取，1,000元/笔
注：1、M为申购金额

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

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

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

实质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在不影响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

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的销售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保留的基金份额余

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本基金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系

统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止，且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不计入持

有期。

具体费率如下：

费用种类

赎回费率

情形

在同一个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且持续持有期小于7天

在同一个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且持续持有期不小于7天

认购或在某一开放期申购并在下一个及之后的开放期赎回的份额

费率

1.50%
1.00%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

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即前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

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前端模式份额，后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后端模

式份额。投资者在提交基金转换业务时应明确标示类别。

3、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4、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

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5、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最低转换申请份额以各产品相关公告为准。如果某笔转

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制，则转出基

金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同时赎回。

6、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7、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8、如遇旗下基金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包括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的费率优惠活

动，公告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则基金转换时的申购补差费按照优惠后的费率计算，但对于

通过销售机构网上交易提起的基金转换申请，如本公司未作特别说明，将不适用优惠费率。

9、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

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0、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A＝［B×C×(1-D) /（1+G）+F］/E
其中，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D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

金的基金份额净值；F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可转换基金

本基金开通与工银瑞信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且

已公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之间的转换业务，各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状态及交易限制详见各

基金相关公告。

2、开通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目前，投资者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直销中心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各

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

销售机构的规定。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将不再特别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3、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

记业务规则》为准。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9层甲5号9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公司网址：www.icbcubs.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公司直销柜台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场外非直销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

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

的申请。投资者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投资者在提交赎

回申请时，应确保账户内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申购、赎回申请不成立。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

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

资者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遇证券交易所或

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它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

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时，赎回款项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划出。在发生巨

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

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

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

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

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

及时查询。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

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4、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5、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11-9999
电子邮件地址：customerservice@icbcubs.com.cn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瑞盛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第四次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88号金钼股份综合

楼A座9楼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456
2,414,325,852

74.8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平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罗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英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左小纲出席会议，副总经理艾晓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其他高管人员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862,543
比例（%）

99.9394

反对

票数

1,088,109
比例（%）

0.0451

弃权

票数

375,200
比例（%）

0.015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869,023
比例（%）

99.9397

反对

票数

1,091,429
比例（%）

0.0452

弃权

票数

365,400
比例（%）

0.01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3,281,843
比例（%）

99.9568

反对

票数

659,709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384,300
比例（%）

0.015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1,995,243
比例（%）

99.9035

反对

票数

1,970,509
比例（%）

0.0816

弃权

票数

360,100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421,31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75,737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1,328,800
比例（%）

0.05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017,848
比例（%）

99.1820

反对

票数

481,637
比例（%）

0.6045

弃权

票数

170,100
比例（%）

0.21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技改、安环、数智化、设备更新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3,667,295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480,757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177,800
比例（%）

0.0074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2,389,995
比例（%）

99.9198

反对

票数

442,657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1,493,200
比例（%）

0.061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87,503,751
比例（%）

98.8890

反对

票数

26,212,601
比例（%）

1.0857

弃权

票数

609,500
比例（%）

0.02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张保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增补李少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406,131,044
2,406,211,37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606
99.6639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
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技
改、安环、数智化、设备
更新项目投资计划》的
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
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增补张保生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关于增补李少博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206,276
78,212,756
78,625,576

77,338,976

77,765,048

79,017,848

79,011,028

77,733,728

52,847,484

71,474,777

71,555,108

比例（%）

98.1633
98.1714
98.6896

97.0747

97.6095

99.1820

99.1734

97.5701

66.3333

89.7140

89.8148

反对

票数

1,088,109
1,091,429
659,709

1,970,509

575,737

481,637

480,757

442,657

26,212,601

比例（%）

1.3658
1.3699
0.8281

2.4734

0.7227

0.6045

0.6034

0.5556

32.9016

弃权

票数

375,200
365,400
384,300

360,100

1,328,800

170,100

177,800

1,493,200

609,500

比例（%）

0.4709
0.4586
0.4824

0.4520

1.6679

0.2135

0.2232

1.8742

0.76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决, 所持具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2,334,656,267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翠雨 杨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现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958 证券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

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以下简称“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分别

持有本公司股份 33,933,743 股和 35,292,3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3.0155%和

3.1362%）的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和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简称“HSG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合称“两股东”），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0%
（即减持数量不超过16,879,592股）。其中，在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即11,253,061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0%(即 16,879,592股）。若公司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股份回购等变动事项，将根据前述变动对上述减持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涉及计算相关股份数量、比例时，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减

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至2025年

9月3日止）。

2025年6月23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 HSG Holdco B 和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

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简称“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6月6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以下简称“权益变动

公告”）。自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23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749,539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

合计持股比例为 5.0000%（持股比例按公司总股本 1,156,981,158股为基准计算，未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如按总股本1,156,981,158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公司股份

总数 33,867,664股为基准计算，则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合计持股比例为 5.1508%）。至

此，自权益变动公告披露以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降至本公司总

股本的5%以下，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动跨越1%。

两股东非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权变更。两股

东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但由于：上海喆德的普通合伙人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荟德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委托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上海喆德

的管理人；HSG Holdco B的股东为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L.P.，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 L.P.的普通合伙人为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L.P.，北

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与 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 L.P.指定的管理人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重合；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

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存在《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特定情形之一的，如无相反证据，为一致行动人；根据前述规则，HSG Hold⁃
co B、上海喆德认为二者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重合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因此，HSG Holdco B、上海喆德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保证减持

和信息披露合规，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决定遵循谨慎性原则，合并计算二者在东鹏控股

持有的股份，并在减持时比照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HSG Holdco B、上海喆

德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

减持期间

2025 年 6 月 5 日-2025 年 6 月23日

2025 年 6 月 5 日-2025 年 6 月23日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5.54-5.81
5.38

5.54-5.81
5.38

减持数量（股）

2,644,800
917,698

2,556,000
1,631,041

减持股数占
总股本比例

（%）

0.3079

0.3619

合计 7,749,539 0.6698
注：1、上述“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计算基数为当前公司总股本 1,156,

981,158股，未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2、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权益变动触及5%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HSGHoldcoB

上海
喆

德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2025年6月23日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2025年6月23日

东鹏控股

增加□ 减少√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171.1981
3,171.1981

一

3,388.6568
3,388.6568

一

6,559.8549
6,559.8549

一

是□ 否√

减持股数（万股）

774.9539
774.953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是√ 否□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关于东鹏控股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东鹏控股已
于2025年5月12日发布《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两股东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50%，其
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 1%；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50%。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至2025年9月3日止）。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剔除回购数

量前

2.7409
2.7409

一

2.9289
2.9289

一

5.6698
5.6698

一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剔除回购数
量后

2.8236
2.8236

一

3.0172
3.0172

一

5.8408
5.8408

一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814.9483
2,814.9483

一

2,969.9527
2,969.9527

5,784.9010
5,784.9010

一

减持比例（%）1

0.6698
0.6698

003012
有√ 无□

占总股本比例(%)
剔 除 回 购 数

量前

2.4330
2.4330

一

2.5670
2.5670

一

5.0000
5.0000

一

剔 除 回 购 数
量后

2.5064
2.5064

一

2.6444
2.6444

一

5.1508
5.1508

一

（1、“减持比例”由本表格第3部分“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剔除回购数量

前”与“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剔除回购数量前”相减得出。）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 、备查文件

1、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2、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5-055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至5%以下并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大道3号三峰环境总部大楼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
1,273,530,254

76.17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

长廖高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钱静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262,854
比例（%）

99.9004

反对

票数

1,062,500
比例（%）

0.0834

弃权

票数

204,900
比例（%）

0.0162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199,754
比例（%）

99.8955

反对

票数

1,081,900
比例（%）

0.0849

弃权

票数

248,600
比例（%）

0.019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241,954
比例（%）

99.8988

反对

票数

1,080,900
比例（%）

0.0848

弃权

票数

207,400
比例（%）

0.0164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240,854
比例（%）

99.8987

反对

票数

1,070,500
比例（%）

0.0840

弃权

票数

218,900
比例（%）

0.0173
5、议案名称：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129,554
比例（%）

99.8900

反对

票数

1,364,900
比例（%）

0.1071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507,554
比例（%）

99.9196

反对

票数

981,900
比例（%）

0.0771

弃权

票数

40,800
比例（%）

0.0033
7、议案名称：关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1,773,954
比例（%）

99.8620

反对

票数

1,428,700
比例（%）

0.1121

弃权

票数

327,600
比例（%）

0.0259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年报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2,226,752
比例（%）

99.8976

反对

票数

1,132,002
比例（%）

0.0888

弃权

票数

171,500
比例（%）

0.0136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6,137,354
比例（%）

99.4194

反对

票数

7,254,600
比例（%）

0.5696

弃权

票数

138,300
比例（%）

0.011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6,156,654
比例（%）

99.4210

反对

票数

7,271,700
比例（%）

0.5709

弃权

票数

101,900
比例（%）

0.008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6,071,354
比例（%）

99.4143

反对

票数

7,265,500
比例（%）

0.5705

弃权

票数

193,400
比例（%）

0.01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其 中:市 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83,012,978
61,035,000
28,081,576

9,538,511

18,543,065

比例（%）

100
100

95.2490

95.3373

95.2036

反对

票数

0
0

1,364,900

430,700

934,200

比例（%）

0.00
0.00

4.6295

4.3048

4.7964

弃权

票数

0
0

35,800

35,800

0

比例（%）

0.00
0.00

0.1215

0.3579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 案 名
称

重 庆 三
峰 环 境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同意

票数

89,116,576

比例（%）

98.4525

反对

票数

1,364,900

比例（%）

1.5078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3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李洪辉、李晓东、鲍毅、唐晓晴在会议上就年度履职情况分别进行了述

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议、王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827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29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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